
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2020年，委托人需处理286桶
固体废物，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四名被告
相继联系，最终将固体废物运至临朐县某地放
置、倾倒，部分桶破裂后大量固体废物液体流
出，严重污染环境。
  临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名被告的
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四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调解，四名被告连带赔
偿危险废物应急处置费用等。委托人自行聘请
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修复被污染的土壤、恢复
原状，如不履行修复责任，则需缴纳涉案土壤
修复费用等。
  【典型意义】本案实行先修复后判决，将
惩治性与恢复性司法理念有机结合，引导污染
者主动修复被污染的土壤，推进环境污染综合
治理。法院因地制宜召集检察、环保、街办共
同商讨、研究可执行方案，实现了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从“我管”到“都管”的转变。经
司法鉴定及评审专家评审，涉案被污染的土壤
已经满足第二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认定
土壤修复工作已经完成。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2022年5月以来，四名被告为
了获取利益，明知峡山水库禁渔，多次驾驶渔
船非法捕捞水产品并对外销售。另外六名被告
明知前者非法捕捞白鲢鱼、花鲢鱼等水产品仍
然予以收购。
  坊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名被告的
行为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刑罚。六名被告
的行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至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不等刑罚。四名被告还应当在非
法捕捞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追缴的违
法所得优先用于支付渔业资源损害修复费用，
并购买与涉案价值相当的水产苗种增殖放流。
  【典型意义】本案是潍坊市辖区内首起在
内水非法捕捞案件，也是首起打击峡山水库非
法捕捞行为的刑事案件，该案的焦点在于渔业
资源损害修复赔偿责任的认定。法院从环境资
源侵权的责任承担原则出发，谁侵权谁担责，
明确赔偿责任主体，合理分配赔偿责任，确保
渔业资源修复有依据、有保障、有效果。

非法狩猎案

  【基本案情】2022年8月，四名被告在未获
得狩猎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禁猎区和禁猎期，
使用强光手电等工具，狩猎野生中华蟾蜍479
只，造成204只野生中华蟾蜍死亡。其中一名
被告与人合伙多次在安丘、高密等地非法狩猎
野生蟾蜍360余斤，出售获利。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名被告的
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或拘役。同时判令四名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
源损失费用，并在其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所在地
省级以上媒体上对其非法狩猎行为及所造成的
野生动物资源损害后果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本案在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犯罪的同时，依法判决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
失并赔礼道歉，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保护
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对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

滥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2022年3月份，被告人赵某
某、邱某某合伙购买他人种植的白杨树后，在
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杨树69
棵。经检测被砍伐树木蓄积合计49.5立方米，
造成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费用为2153.4元。
  坊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
某、邱某某构成滥伐林木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二年，并处罚金。同时判令连带支付生态服务
功能损失费、鉴定费，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就其
滥伐林木的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我国采取林木采伐许可制
度。本案中，被砍伐的林木虽已被重新种植，
但在生态修复期间，生态服务功能受损，故法
院判决被告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
担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鉴定费，以最大程度
补偿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被
告人李某某多次使用诱鸟器和粘网猎捕画眉鸟
共计15只，并从他人处购买2只画眉鸟。2023年
2月至5月，被告人姜某某多次使用诱鸟笼猎捕
画眉鸟共计15只。后李某某、姜某某以邮寄方
式分别向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出售画眉鸟并获
利，被告人陈某某先后购买15只画眉鸟，并帮
助他人购买2只画眉鸟。
  青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三名被告均
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一年三个月不等，均适
用缓刑，并处相应罚金，追缴违法所得，责令
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并在市级以上新闻
媒体上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本案中，法院在依法惩处破
坏生态资源犯罪同时，积极督促被告人承担生
态环境修复赔偿费用，将涉案画眉鸟妥善安
置，充分体现了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对于保护珍贵野生动物、
维护生态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四名被告在给长辈上坟时，
因种种原因未通知到原告宋某，燃放鞭炮后，
宋某养殖棚内的鸡群因噪音过大受惊而出现严
重的聚集性踩踏死亡。双方多次自行协商均未
果，宋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
  昌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同村
村民之间并非故意侵权而产生的噪声污染责任
纠纷。四名被告对宋某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依
法予以赔偿，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为同村村民，
法院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双
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四名被告连带支付原告
造成的损失6000元。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对噪声以及噪声污染进行了明确
的界定。燃放鞭炮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下，有
可能引起噪声污染侵权。本案从缓和矛盾、利
于纠纷化解的角度出发，给双方就举证责任分
配、归责原则、损失情况、过错情况等作出客
观、公正的“调解指引”，最终促使双方调解
结案，并当庭付清款项。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原告刘某甲与被告刘某乙系
同村村民，原告取得该村一块土地的承包经营
权后，被刘某乙占用并种植大姜，原告诉至法
院，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昌邑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承包
土地。被告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着大姜，立即清
除不利于节约资源，2023年10月31日前大姜基
本收获完毕，被告应在该期限内及时清除地上
附着物，将土地交付给原告。同时被告应支付
原告在此期间的损失1326元。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案中，
被告占用原告土地系侵权行为，本应立即停止
侵害、恢复原状，但种植的大姜收获期将至，
若判令立即返还，不仅会造成农作物资源的浪
费，更会打击农民种植农作物的积极性。该案
例在引导群众加强对节约资源、珍惜农作物的
认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相邻采光、日照纠纷案

  【基本案情】原告孙某甲与被告孙某乙、
韩某某两家的大棚及住宅均相邻而建，两名被
告于2021年9月翻建大棚。原告主张被告建设大
棚过高且未预留合适的大棚间距，侵害了相邻
权，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相邻关系的
双方在行使权利时相互之间应当给予便利或者
接受限制，两名被告基于相邻关系，其权利应
受到合法限制，即不得影响相邻一方的采光、
日照，最终判决两名被告赔偿原告因大棚采光
造成的损失8100元，并支付原告评估费。判决
后法院与相关调解组织多次到双方家中做工
作，两名被告一次性赔偿孙某甲的所有损失。
  【典型意义】该案纠纷先以判决形式确定
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后以调解化解，防止双方
矛盾扩大，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诉讼局面，对
此类纠纷的化解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法院已
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相关部门对大棚空间、遮
阴距离及产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指导性意
见，引导农民逐步提高大棚建设标准，合理规
划建设大棚；同时建议村委在发包或土地调整
时尽量留足遮阴地，组织村民讨论制定相关村
规民约，从源头化解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原告某村民委员会、被告贾
某分别签订三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签订
后，贾某按约支付承包费至2020年。2023年，某村
民委员会向法院起诉，以贾某长期抛荒，浪费
土地资源，使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
解除合同，并要求贾某支付剩余土地承包费。
  潍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
三份《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双方之间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某村民委员会未举证证
明案涉土地性质，亦无证据证明贾某改变土地
使用性质。故案涉的《土地承包合同》尚未到
期，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三份《土地承包合
同》，贾某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
  【典型意义】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土地
承包合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
致签订的，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各自义务。原告、被告未约定解除情况，在
《土地承包合同》尚未到期，承包方不存在违
反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情况
下，村委会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收回承包地，
不应予以准许。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基本案情】1999年，高密市某村13.6亩土
地由以吴某为代表的家庭户承包经营，该家庭
承包户家庭成员分别为吴某、潘某、吴某甲、
吴某乙。吴某甲婚后将户口迁出，重新签订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政府重新颁发《土
地承包证》，显示承包户代表变更为被告吴某
乙。2022年，部分承包地被征收获得征地补偿
款，吴某甲要求依法分割家庭联产承包户土地
补偿款。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家庭承包的
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户”，而非个
人，农村土地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
生继承问题。同理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
补偿款也不是遗产，只能由家庭承包户中的成
员平均分配。最终判决吴某甲享有一半土地征
收补偿款。
  【典型意义】家庭承包地被征收而征收补
偿分配引起的纠纷并不少见，往往村民更加看
重乡规民约和风俗传统。然而，以家庭承包方
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其主
要目的在于为承包农户的全体家庭成员提供基
本的生活保障，而非成员的个人财产。本案对
因婚姻迁出户口的妇女应获得的补偿费用予以
支持，是对妇女权益保障的体现，对以法治方
式处理基层矛盾具有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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